
泰海绵办〔⒛】9〕 】号

关于印发 《泰州市海绵城市建设项目技术运用

和审查管理工作要点 (试行 〉》的通知

各有关部门、单位 :

市海绵办组织各技术单位,研究制定了《泰州市海绵城市建

设项目技术运用和审查管理工作要点 (试行 )(以下简称要点 )。

现将该文件印发给你们,希望各相关管理部门按本要点的要

求,把海绵理念
“
嵌入

”
到工程项目中,加强过程管理,各设计

咨询单位严格按本要点做好海绵设计专篇的编制及报审工作。

试行期间如有问题请及时反馈。联系方式:0523-86882738。

附件下载邮箱:tzszjszka126。 GO叽 密码:86882738。

附件:泰州市海绵城市建设项目技术运用和审查管理工作要

(试行 )

泰州市海绵城 卜组办公室

19年 8月 6日 印发

豇饧

泰丿{{市海绵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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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:

审查管理工作要点 (试行 )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y国

办发 匚⒛15〕 巧 号 )、 省政府办公厅 《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

实施意见》(苏政办发 匚⒛I5〕 139号 )、 《江苏省建设工程海绵

城市专项设计审查要点 (试行 )、 市政府办 《关于印发泰州市海

绵城市建设实施方案 (201⒐⒛⒛ )的通知》(泰政传发 匚⒛19〕

37号 )和 《泰州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》(泰政复 匚⒛19〕 25号 ),

为贯彻落实我市海绵城市建设目标,根据我市建设工程项目(非

工业)规划审批的实际情况,制订本要点。

一、泰州市区范围内所有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工程项目 (非

工业 ),适用本要点。

二、海绵城市建设分区按市政府 7月 12日 批复的 《泰州市

海绵城市专项规划》执行 (附件 1)。

三、自要点实施之日起,各类工程项目审批中应增加海绵城

市专项方案设计,具体内容应符合住建部颁布的《海绵城市建设

技术指南 (试行 )、 《江苏省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》及相关规

范标准。     ˉ
,

四、海绵城市项目按属地实行分级管理,在 区范围内由区级

海绵办管理,跨 区项目由市海绵办负责管理。区海绵办对项目相

关管理文件按要求及时向市海绵办各案。

五、符合下列情况不强制进行海绵城市专项方案设计,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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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须以书面形式说明项目实际情况及不开展海绵城市专项方

案设计的原因,提交相应市 (区 )海绵办。

1。 改建工程不涉及室外工程改造的;

2。在本要点实施之日前已通过施工图审查的 (包括全部单体

和配套的道路、绿化 );

3。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项目用地面积小于300平方米的,分期

续建的项目,未建区域占地面积小于300平方米的;

4。施工许可证过期或建设单位变更,不涉及方案变更的。

六、应将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纳入土地划拨或出让条件,增加

年径流总量控制率、面源污染削减率、雨水利用替代率等强制性

和鼓励性指标,在规划设计方案审查通过的批复中应明确,对落

实海绵城市相关指标进行专项设计方案深化。

七、建设项目应在施工图审查之前进行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设

计方案审查。

1。海绵城市专项设计方案内容主要包括 (I)海绵设施布局

总图,包括采用的技术类型、设施位置、设施规模、汇水范围等

内容;(2)下 垫面分析图;(3)场地竖向及径流路径设计图;(4)

与园林、道路、排水、建筑等专业的衔接后的落实保障措施;(5)

海绵城市专项设计方案自查结论。

2。市、区海绵办负责各自管辖范围内项目专项设计方案审查

并出具审查意见。各区海绵办负责对属地建设项目海绵城市专项

设计方案进行审查,跨区工程由市海绵办负责审查,⒛ 19年 8

月 30日 之前,在各区海绵办组建过渡期间由市海绵办代办审查。

3。 对专项设计方案审查通过的工程项目,建设单位应填写
-3-



《建设项目海绵城市目标取值计算审查表》(附件 2)。

八、必须进行海绵城市专项施工图审查的项目:

⒒。海绵城市专项设计方案审查通过的项目。

2。规划许可证已办、施工许可证未办的项目 (包括分项项目

中规划许可证
|已

办、施工许可证未办的部分 ),无需报审海绵城

市专项设计方案,但须进行海绵城市专项施工图审查。

3.物流仓储与支路工程项目,无须报审海绵城市专项设计方

案,但须进行海绵城市专项施工图审查。

九、应结合建筑、市政、景观等专业进行海绵城市专项施工

图设计,海绵城市专项施工图不作为办理规划许可证的前置条

件,但应在办理施工许可证前完成。

1。施工许可证内容包含市政、绿化的,且含两个及以上单体

建筑的项目,至少在最后一个单体施工图审查和施工许可前进行

整体项目的海绵城市专项施工图审查。

2。施工许可证不含市政、绿化的部分单体或全部单体建筑,

施工许可证申领前可不进行海绵城市专项施工图审查。

十、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施工图设计时,应强化设计文件中

海绵城市专项设计施工图的内容审查,并出具专项审查意见,审

查不合格的,依法不予核发施工图审查合格证。

十一、工程建设阶段,建设单位应在开工前组织设计单位进

行海绵专项设计施工图交底,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海绵专项设计

文件,进行施工质量的控制,落实相关海绵技术和措施。工程完

工后,建设单位应依法组织竣工验收。

各行业主管部门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根据海绵城市建设
一 珏 一



专项设计文件,对项目的海绵城市建设过程和竣工验收进行监

督。验收不合格不得进行竣工验收各案。

十二、工业项
′
目在规划建设过程中,应根据项目性质和特点

采用适宜的海绵城市建设技术,可参照本要点执行。

十三、不在海绵城市规划分区范围的项目建设,按总规划指

标进行控制。

十四、本要点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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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:

近期重点建设区域范围图 (黑线范围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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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:

建设单位 (盖章):

项目名称 :

建设项目海绵城市目标取值计算审查表

项目概况:

占地面积:

地理位置:

所在区镇 :

用地性质:■居住 ■公共管理服务 ■商业 ■市政公用 ■道路交通 ■水利 ■广场
建设类型:■新建 ■改建 ■扩建
开发强度:  ■高 ■中 ■低
内涝风险等级:  ■高 ■低
水环境现状情况: ■好 ■差

指标类型 序号 指标名称 目标值 设计值

约

束

性

内涝防治标准

2 面源污染 (ss)肖刂减率

3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

4 生态岸线比例

5 水面率

鼓

励

性

6 水源水质达标率

7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

8 污水再生率用率

9 雨水利用替代城市供水比例

10 管网漏损率

审查 (备案)意见 :

签名 (盖章 ):
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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